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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三十五次会议于 2018年 4月 23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公司应到会董事 8

人，实际到会董事 8人，参与表决董事 8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详情请参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详

细内容。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视觉中国：2017年财务报告》。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 年年度报告>及<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

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视觉中国：2017 年年度报告》及《视觉中国：

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2018年第一季度

报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视觉中国：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按中国会计准则，经审计，2017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0,820,917.16 元。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700,577,436 股为基数，本期按照每 10股派现金 0.42

元（含税）向全体股东实施利润分配，共计分配利润 29,424,252.31 元。除此之

外，不再进行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 2017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制定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同意将有关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视觉中国：2017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视觉中国：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视觉中国：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视觉中国：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 

关联董事廖杰先生、吴斯远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

独立意见。此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公司正常主营业务，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在董事会审批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 2017年度关联交易金额 982.35万元。 

2017 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汉华易美天津”）、华盖创意（天津）视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盖

创意天津”）与公司关联法人北京创新乐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

乐知”）、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交

通”）、唱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唱游公司”）发生交易如下： 

1.  基本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产品 公司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发生额 

委托关联方提供

技术服务 
技术服务 

汉华易美（天津）

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创新乐知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关联自然人

为关联方的董事 

271.54 

万元 

委托关联方提供

技术服务 
技术服务 

华盖创意（天津）

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创新乐知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关联自然人

为关联方的董事 

84.80 

万元 

向关联方销售产

品 

视觉内容

素材 

汉华易美（天津）

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创新乐知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关联自然人

为关联方的董事 

22.75 

万元 

从关联方采购商

品及接受劳务 
系统集成 

视觉（中国）文化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鼎嘉业技

术有限公司 

同受部分一致行

动人实际控制 

47.88 

万元 

从关联方采购商

品及接受劳务 
系统集成 

视觉（中国）文化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唱游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公司关联自然人

为关联方的董事

长 

271.85 

万元 

向关联方销售产

品 

视觉内容

素材 

汉华易美（天津）

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唱游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公司关联自然人

为关联方的董事

长 

1.81 

万元 

金额合计 
700.63 

万元 

2. 关联关系说明 

创新乐知的董事袁闯，同时在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范围内（本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为廖道训等十名一致行动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10.1.3 条第（三）款的规定，创新乐知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创新乐知总资产 6,857 万元、净资产 218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4,055 万元，净利润-175 万元。创新乐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

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梁世平、姜海林、袁闯等人为智能交通的实际控

制人，同时也在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范围内（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廖道训等十

名一致行动人）。智能交通的董事长廖杰先生同时也是本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北京华鼎嘉业技术有限公司在 2017年 12月前为智能交通的全资子公司。公

司董事廖杰为股东廖道训之子，董事梁军为股东吴春红之女。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10.1.3 条第（三）款的规定，智能交通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智能交通总资产 433,319.40万元、净资产 220,24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16,483.80 万元，净利润 2,449 万元。智能交通经营状况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唱游公司为公司间接持股 45%的参股公司。公司董事长廖杰先生，同时担任

唱游公司董事长；公司副董事长吴斯远先生于 2018 年 1 月前担任唱游公司法定

代表人。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10.1.3 条

第（三）款的规定，唱游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唱游公司总资产 11,204.23万元、净资产 8,143.8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479.58 万元，净利润-169.54 万元。唱游信息经营状况正

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3.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创新乐知、智能交通、唱游公司的交易属于日常业务活

动，上述交易是以公司同类交易标准价格为基础，各方平等磋商后进行的，定价

依据合理，相关交易公平、公正，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同时，公司的业务具有

独立性，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依赖影响。 

4.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创新乐知、智能交通、唱游公司签订的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关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定价 协议金额 结算方式 生效条件 



北京创新乐知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委托关联方提

供技术服务 

以市场交易价

格为基础定价 
271.54万元 

按照执行进度

结算款项 

双方签署后

生效 

北京创新乐知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委托关联方提

供技术服务 

以市场交易价格

为基础定价 
84.80万元 

按照执行进度

结算款项 

双方签署后

生效 

北京创新乐知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

视觉内容素材 

以市场交易价格

为基础定价 
30万元 

合同签署后结

算款项 

双方签署后

生效 

北京华鼎嘉业技

术有限公司 

从关联方采购

系统集成服务 

以市场交易价格

为基础定价 
119.70万元 

按照执行进度

结算款项 

双方签署后

生效 

唱游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从关联方采购

系统集成服务 

以市场交易价格

为基础定价 
474.50万元 

按照执行进度

结算款项 

双方签署后

生效 

唱游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

视觉内容素材 

以市场交易价格

为基础定价 
1.81万元 

合同签署后结

算款项 

双方签署后

生效 

合计： 982.35万元   

5.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创新乐知、智能交通、唱游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遵循公

平、公开、公正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关联方利益。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较小，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且对视觉中国主营业

务的独立性无影响。 

此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属于董事会审批范围，关联董事廖杰先生、吴斯远先生、梁军女士回

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十、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视觉中国：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核销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对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已确认坏账准备的零星客户应收账款进行逐

一问询及核查，核销历史期间形成坏账的应收账款 377.50 万元，该部分应收账

款已在历史会计期间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本次核销未对本期业绩构成影响。 

本次核销资产及坏账事项，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

策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上述事项在董事

会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

为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建议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8 年

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年度审计费及内部控制审计费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管理层根据市场行情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八届增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八届增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如下表。 

职    务 津贴水平（税前） 

独立董事 10万元/年 

副总裁 40—60 万/年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视觉中国：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次担保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独立董事发

表了独立意见，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提议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将由董事会

通过公告方式另行发布。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的议案》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及<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九、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十、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十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核销资产的议案》
	十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十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八届增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的议案》
	十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十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